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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一直为我国社会的主导舆论所强调。随着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的利益格局从单一转向多元，
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和主体权利的社会思潮渐成强势。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对利益主体的要求不仅是从一元分解为多元，更重要的，是在多元利益主体基础上形成
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新的整体。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所导致的“原
子化”、“沙漠化”基础上，以分工和多元利益主体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蕴
涵着对集体主义的呼唤。 
然而，以往的集体主义未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在强调个人主体地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集体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心存疑虑。因此有必要对集体主义作一番历史与逻
辑的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搞清楚我们将要建立的集体和集体主义应当是怎样的。 
一、区分集体性质的依据 
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处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根本准则，是调
整人们相互关系的各种规范要求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指导原则”[1]。由于个人与他人、集
体间的利益关系无所不在，规范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道德原则实际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所
有领域。当集体主义不仅被当作个人行为的内在尺度，而且也被当作整合社会秩序、进行
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时，它就不单是道德原则，同时也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了。正如在
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不单是道德原则同时也是国家的核心价值一样，在西方人眼里，整个社
会和他们最崇高的愿望都同个人主义密切相连，放弃了个人主义就等于是放弃了他们最深
刻的本质。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意识到与否，蕴涵在文化传统并体现于社会制度
中的社会基本价值，始终在发挥整合社会的基础性作用，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两种最
基本的类型。 
与西方社会相比，在中国社会发挥着基础性整合作用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集体主义。但
是，如果笼统地认为集体主义优于个人主义那就错了，因为集体有质的区别，集体主义也
有质的区别。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把集体分成“真实的集体”和“虚幻的集体”（“虚假的集
体”、“冒充的集体”等）。马克思恩格斯区分真假集体的一个基本依据，是个人在集体
中自由与否的状况，即个人是否“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2-1]。
他们认为，在过去种种冒充的集体中，集体对被压迫者来说是“桎梏”，即便是剥削者，
由于他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才有所谓的自由，一旦超出阶级范围，他就
要面对因不能再无偿占有他人生存条件而带来的不自由，因此国家对他而言也是虚假的。
然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集体中，情
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
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



们的控制之下”[2-1]。可见，只有当集体是控制了自己和其他成员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个人
的“一种联合”时，集体对于个人来说才是真实的。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在国家、阶级、社会层面上讨论集体的真假问题，一定意义上
讲，“这种‘真实的集体’就是人的自由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3-1]，但这并不影响
我们从中汲取辨析集体性质的方法论，因为未来真实集体的萌芽就蕴涵在现实的集体之
中。其方法论启示是：集体有真假之分；集体的真假取决于集体内个人是否控制自己和他
人的生存条件以及控制的程度；真实的集体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工具，虚假的集体是个人
生存和发展的桎梏；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这种矛盾，是推动集体从虚假走向真实的内在动
力。总之，在对集体性质的辨析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个人作为分析集体的出发点和归宿，
进而揭示出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集体的真谛，个人争取对自身和全体成员生存条件的
控制的斗争是集体演进的内在动力，集体演进的历史最高境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对
集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为我们辨析真假集体和集体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二、宗法集体主义的由来及特征 
与漫长的封建制度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宗法性质的。“宗法
集体主义也称封建宗法集体主义，它是与封建宗法制度分不开的。在封建宗法制度的中
国，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维护家长、族长和贵族世袭统
治和世袭特权行为，而形成了由政权、神权、专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形成了等级森严的
宗法制度。而作为这些制度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表现就是一种以维护国家、民族和
贵族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或称整体主义，而个人利益则要绝对地服从宗族的利益，故称宗法
集体主义”[3-2]。 
封建宗法制度的显著特点，是血缘家族制度成为国家制度的模本。《孟子·离娄》中说：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种说法把“家”与“国”
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混为一体，并且把家当作国之本。张东荪在《理性与民主》一书中
对这种家国混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做了具体描述：“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大家庭而套着多
层的无数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所谓君就是一国之父，臣就是国君之子。在
这样层系组织之社会中，没有‘个人’观念。所有的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即是
臣。不是夫，就是妇。不是兄，就是弟。”[4-1]这形象地说明，家族组织结构对中国社会
组织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并且“建立在对一家之主的地位和权威的尊崇
的古代宗法观念之上的家长制，是中国政府组织创建的理论基础”[5]。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结构特征，其要害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这同早期国家
的形成路径有关：“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
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
体’的格局。”[6-1]研究国家起源的学者认为，早期国家起源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
“氏族模式”，如古代雅典和罗马；二是“酋邦模式”，古代中国属于此类[7-1]。作为人
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和酋邦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随着外来人口的
加入和剩余产品的出现，氏族和酋邦内部原有的平均分配原则被逐渐打破，那种“父亲般
的、纯粹道德性质的”[8-1]权力开始沿着两条不同路径向早期国家的权力结构转化。一是
氏族模式下的分权路径。譬如据摩尔根考证，氏族部落政治组织曾经历了权力集中于部落
会议的“一权制阶段”，部落首领全权大会与最高军事统帅并存的“二权制阶段”，以及
“在酋长会议和军事统帅之外，出现了第三个权力点——人民大会”的“三权制阶段”[7-
2]。显然，分权路径的着眼点在于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个人手中，其结果就“形成了一种
在人类政治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模式，那就是所谓民主政治的模式，恩格斯曾直接称雅典国
家为‘民主共和国’”[7-3]。二是酋邦模式下的集权路径。“在这些社会的国家进程中，
权力正是直接从酋长即酋邦首领的权力演变而来的”[7-4]。当酋长在剩余物品再分配中把
更多的物品分配给近亲时，“个人的特殊作用有了经济的含义”；当酋长为了谋求自己在
部落中更大的优势而把剩余劳动品更多地分配给追随者时，“个人的特殊作用就有了政治
的含义”[7-5]。酋长在集体管理中的个人特殊作用开始向个人性质的权力转变，并且在权
力周围集结成权势集团，这反过来又加强了酋长个人的强制力量。上述两种模式的区分点
在于权力是否受到制约。而“酋邦是具有明确的个人性质的政治权力色彩的社会，当它们
向国家转化后，在政治上便继承了个人统治这份遗产，并从中发展出人类最早的专制主义
政治形式”[7-6]。 
尽管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在分封、集权、兼并以及激烈的军事争斗中不断改朝换代，但是，
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帝国后，君主专制下中央集权的
官僚体制始终是支撑封建社会超稳定的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宗法集体主义正是这种政治
文化的产物，在它之下，形成的是对集体、权力、个人的一整套特殊的认知模式，这种认
知模式借助文化的形式，充当着维系和不断塑造宗法式集体的“模具”。 
第一，宗法集体主义是滋生个人性质权力的文化土壤。在宗法集体主义范畴中，家长制政
治是其核心内容。围绕大大小小的家长式人物社会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网，“家长”个人
凌驾于集体之上，控制集体内成员的命运；个人则附庸于集体，与大小“家长”形成人身
依附关系。在宗法集体内，普遍存在的只能是专制主义加“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 



第二，宗法集体主义是营造等级制和权力关系网的文化土壤。“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
制度的政治化”[6-2]，这不仅指组织结构上的同构性，也包括治理方式上的同构性。家族
治理遵循的是《礼记·大传》中所释的“人道亲亲”原则：“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
宗故收族。”把这种逻辑推广到社会便引申出上尊下卑等级分明的治国原则：“凡治人之
道，莫急于礼……君臣之义、父子之伦、贵贱之等、亲疏之杀、爵赏之施、夫妇之别、政
事之均、长幼之序、上下之际。”如此便用人伦秩序赋予等级制以天然的合理性，用道德
礼仪抑制了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政治博弈，用人道亲亲的伦理法则泯灭了集体成员基于自身
利益理性地形成交往法则的可能。 
第三，宗法集体主义抑制个人权利意识的形成。在宗法制度下，个体生命的价值主要是在
伦理政治关系中得以实现。因此，“在中国没有个人观念；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
[4-2]。尽管“对群体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是整个中华民族（从天子到庶人的）共同的一般的
社会心理结构”，但“这种中国式的责任观缺乏作为责任的唯一主体的人格概念”[9]，个
人只有服从和依附的义务，没有主张个人权利的空间。 
显然，宗法集体主义的实质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它与现代民主制度格格不入，是我们
走向现代民主所必须抛弃的糟粕。 
三、集体与集体主义的历史变迁 
传统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作为既定的力量，传统文化既能够与时代进步因素相结合，
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力量，也能够与现实中的落后因素相结合，成为腐朽势力潜滋暗
长的温床。如果剔除了官本位、等级制等政治文化内核，传统文化所承载的贵和尚中、谦
和好礼、诚实守信、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克己奉公、勇义力行、精忠爱国等
集体主义的文化内涵，完全可以和时代主题相结合，成为塑造新型集体和集体主义用之不
竭的社会资本。 
从历史进程来看，首先撼动宗法集体主义制度根基的是辛亥革命，从那以后，皇权形态的
家长制完结了。但是，宗法集体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文化和习惯势力为载体存留下
来，一有机会便会滋养出各种形态的宗法集体。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以孔学为代
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近代西方独立、平等、自由、民主等
思想的传播，使人们对宗法集体下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有了深刻的反思和觉醒。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价值主体。由于十月革命是
“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战胜”，这使饱受帝国主义凌辱和军阀混战之苦而对西方
资本主义产生深刻怀疑的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向俄国学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
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10]。“劳动阶级”第一次被视为国家的价值主体。马克
思主义进入中国后，打破了几千年来按照血缘、宗法、等级划分人群的历史观，提供了一
种按照经济利益原则划分社会人群的新方法，从而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不再隔着纱窗看晓
雾”，跳出了“国民”、“国人”等模糊的概念，认清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力量——劳
动阶级，道义与利益第一次在“劳动阶级”、“生产阶级”这个新的价值主体上达到了统
一，传统文化与时代有了相结合的现实载体。 
确立新的价值主体后，中国社会组织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的历史观
还是希圣希贤的英雄史观，但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革命洗礼，他终于认识
到唯有‘民众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方法。他从人民群众中探得了多年梦寐
以求的‘大本原’”[11]。这种以阶级的“共同利益做基础”所形成的“大联合”，是对
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的否定，它的着眼点不再是简单地将个人从宗法集体中分解
出来，而是要打破宗法等级制度，按照利益原则重新划分人群，按照平等原则重新整合社
会。这种对价值主体认识上的深刻转变，为诞生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军队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理
念，这一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它不仅把人民的利益置于一个政党的最高宗旨的地位，而且把人民置于未来国家的主人的
地位，共产党则始终是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在这种政治逻辑下，革命集体内形成了
新型人际关系——同志关系。“同志”关系不仅体现着独立、平等、自由、民主等人类文
明先进理念，也承载了忠义报国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要素，小我与大我
在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革命的集体主义在中西两种文化的结
合中油然而生。 
新中国建立后，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问题是怎样保
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怎样保证人民的公仆不会蜕变成人民的主人。尽管毛泽东说
过可以靠发扬民主使共产党跳出历史盛衰的周期率，但是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相应的制
度，如果没有法治，民主也会成为权力的婢女；而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要和传统文化中
的糟粕相结合，产生新的家长制政治。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
深刻揭示了权力高度集中必然导致“个人领导”、“家长式人物”、“人身依附关系”等
弊端的出现。他说：“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
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第一书记挂



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12-1]而“个人领导”不可
避免地要导致家长制政治的死灰复燃：“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
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上下级之间的服从
关系，变成了对个人“无原则的服从，‘尽忠’”，“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
派关系”[12-2]。这种现代家长制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
成为个人的工具”。当这种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并把组织当成个人的工具的家长制成为普
遍现象时，人民本位就会蜕变成官本位；当“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时，“集体”就会成
为与“个人”相对立的“众数”，必然出现鲁迅先生所说的“以独治众”和“以众虐独”
并存的现象。十年“文革”动乱就是证明。显然，这种官本位下的集体主义是滋养家长制
政治的温床，是束缚人自由发展的桎梏，是迟早要被历史所抛弃的。 
四、市场经济塑造新型集体和集体主义 
与西方国家不同，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使得传统文化的价值转
换，不是以个人主义，而是以革命的集体主义取代封建宗法集体主义，其间缺少一个从整
体到独立个体的分解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是传统集体被扬弃、新型集体孕育而生所不可
缺少的环节。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曾说过，“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
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在以前，‘人’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概括
在‘家族’关系中的，把这种社会状态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起点，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
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中，所有这些关系
都是因‘个人’的自由合意而产生的”[13]。从这里可以看出，“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
应由两个环节组成：一是个体从传统集体中分解出来变成权利主体，二是分解出来的权利
主体按照新的交往方式和行为法则重新组合起来。这两个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过程。如果
看不到这一点，势必会消极地看待旧集体的分解过程，以为其终点必然是社会的原子化或
沙漠化。 
恩格斯说过，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不是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权力高度集中的单一的组织形态
被打破，市场体制为个人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个人可以依照市场的法则在自愿互利
的前提下建立契约关系，形成新的组合。在这里，独立个人的出现是新型集体形成的关
键。按照马克思关于真实集体的设想，“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
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
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2-1]，显然，新型集体与以往旧集体的最大不同之
处，就在于它以独立的个人、以权利为本位。这种微观层面上新的组织形态的出现，使我
们有可能在社会生活领域实现广泛的民主。 
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的平等特性蕴涵着否定等级特权的力量。当商品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记载经济关系要求的立法”就会被推到前台，“法律通过规
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分配利益，影响人们的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关系”[15-1]。
法律不仅要求契约的当事双方必须履行义务，同时也保证契约下的权利不受强权的干涉。
当人们不必事先经过任何人的批准，只需根据法律而自主做出决定，当“经济关系的主体
不会再像以往那样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处理经济纠纷，而改变为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处理经济
纠纷，诉诸法律、对簿公堂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时，市场经济就会“对以权力为中心的
传统法律观念形成否定”，并“要求人们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树立平等的权利本位的法
律观”[15-2]。 
与契约经济相适应，会形成契约道德。契约道德是指经济人在考虑最大限度赢利时，如果
强走极端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为了避免这一结果，为了真正达到最大限度的赢利目的
（指所谓双赢），经济主体之间就必须订立契约，从而相互限制自己的行为。这种以自利
和互惠为出发点、体现在自愿合作之中的天然的道德形式就叫做契约道德”[16]。在规范
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道德体现了道德与利益的一致性，恪守道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这在我国市场经济实践中初步得到证实。笔者曾对成都八一家具公司做过
十多年跟踪调研。创业之初，该企业除了8 000元债务一无所有，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
经成为西南家具行业中产值过亿的龙头企业，而推动它走向成功的最大资本就是诚信，诚
信为企业赢得了消费者和社会、政府的信任，形成了企业的品牌效应，大大拓展了企业的
成功之路。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会受到经济交往过程中道德水准的影
响，因为在自利动机与利益最大化之间有一个以信誉为中介的调节机制：赢利行为中的善
与恶会记录在信誉上，而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制约着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赢利必须注
重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的这种调节具有普遍性。所以，那种认为市场经济必然
导致道德滑坡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道德是有层次的。契约道德的动机是自利，它同那种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的确有很大差
距。但是，如果不是从先验理念中去寻找道德的动机的话，那么就应当看到，即便人类所
尊崇的高尚道德，其根子也是扎在现实的利益中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认为可以离开利
益来坐而论道，相反，他们认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2-2]，当然，“正



确理解的利益”应当是指人民的利益。但是人民的利益、集体的利益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存
在，相反，“个别人的私人利益和所谓普遍利益，总是相互伴随着的”[2-2]。“‘共同利
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知道，这种对立只是表面
的，因为这种对立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
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2-3]试想，如果
离开了一个个具体个人的利益，“群众利益”又当如何理解？显然，那种排斥个人利益的
集体主义只能是形而上学的产物。 
当个人的权益普遍受到尊重和保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由虚变实时，个人与集体间的关系
开始发生质的变化，集体不再是个人生存发展的桎梏，而逐渐成为其生存发展的工具。这
时，个人对集体、社会、国家便会产生高度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把维护集体的利益当作是
自己应尽的责任，从而提升道德动机的层次，使之建立在道德信仰的基础上。这说明，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合理利己的契约道德将有利于催生利他、利集体的更加高尚的道德。
在现实中，随着各种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自治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的出现，人们越来越
多地感受到一种来自民间的宽容礼让、扶贫济困、共建和谐、为国分忧的集体主义正在形
成之中：这种集体主义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是个人的权益受到尊重和维护的集体主
义，是逐渐掌握了自己生存发展条件的个人对集体、社会、国家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和责任
感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是自内而外、自下而上、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集体主义。 
也许正是适应了社会组织结构从传统到现代的这种转变，传统文化中的整体主义正在更多
地回归到社会生活层面，成为人们重建新的交往方式的重要思想凭据。正如生产力是一种
既定的力量一样，传统也是一种既定的力量。不论我们如何对待它，传统文化从来没有远
离过我们，即便在文化虚无主义盛行的年代，支撑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力量有很多还是来自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都要在现实中为自己寻找延续下去的载体，因此关键
还在于现实。当现实中仍旧存在着绝对的权力时，传统中的糟粕一定会附着其上，并催生
出现代的腐朽的家长制政治；当民主切实变成每个公民手中的权利，并且法律和制度真正
成为公平、正义、民主的守护神时，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和现代制度结合起来，成为推动社
会走向和谐的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我们正处在一个双轨制并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传统
文化也体现出双向性。这也许正是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既恨又爱难以取舍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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